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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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組： 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財經實務組 
科 目： 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請接背面） 

 
 

一、A、B 皆為股票已經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B 公

司），A 公司持有 B 公司 40%之股份，A 公司為 B 公司之法人董事，且在 B 公司 7
席董事中指派有 3 席。A 公司基於統合資源及提升營運效率需要，有意進行併購 B
公司，民國 104 年 3 月 15 日起開始委託財顧公司進行評估作業，並委託法律事務所

擔任國內外反托拉斯法評估及申請，亦委任會計師就收購價格合理性出具獨立專家

意見書及證券公司擬進行公開收購股務作業。嗣 A 公司將於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下

午 2 時至 3 時，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公開收購案，並於同日下午 6 時 30 分，上傳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預定收購 B 公司 4,500 萬股普通股，收購對價為每股新臺幣（以

下同）30 元」。A 公司負責併購案之執行長甲於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時至理

髮店理髮時，理髮師乙因甲正以行動電話與同事談論公事，隱約聽見甲正密聲提及

「合併或收購 B 公司」、「要去 B 公司開會」等談話內容，即於當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至 11 時間，透過電話委託證券商以每股 20 元之價格先後接續買進 B 公司股票，共

成交 5 萬股。前開併購案於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下午 6 時 30 分公開後，乙隨即於

民國 104 年 4 月 8 日，將所持有之 B 公司股票以每股 30 元全數賣出，所得股款 150
萬元。試說明甲、乙是否構成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25 分） 

二、A 為經營觀光類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且股票已在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以下簡稱 A
公司），公司董事共 7 席，董事長甲及董事乙、丙、丁共持股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 60%。為因應景氣及轉型為電動汽車業之需要，考慮現金增資，惟 A 公司股價一

直未有好表現，最近半年以來每股股價都維持在新臺幣（以下同）6 元以上左右，故

A 公司擬採私募之方式，在章程所定資本額範圍內，由董事會提案經股東會決議後

由董事長甲安排符合私募對象資格條件之董事長自己及董事乙、丙、丁等人認股，

每股股價 2 元，每人認購 4,000 萬元，共籌集 1 億 6,000 萬元資金，並依規定時間程

序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甲、乙、丙、丁於取得持股後於第二十個營業日即以每股

股價 5 元將所認之前述私募股票私下出售予符合資格條件之自然人戊，各自獲利

6,000 萬元。試檢具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本案之私募過程是否有違反法令規定？董事甲、乙、丙、丁應負如何之法律責任？

（15 分） 
甲、乙、丙、丁之轉讓行為是否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轉讓之法律責任與效果

如何？（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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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

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

之結果。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另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74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20 條之 1 以及第 178 條第 1 項第 4 款，就財務報告編製義務之違反，分別明定刑事、

民事及行政責任。試依法令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商業會計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其種類與內容為何？（15 分） 
商業會計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與證券交易法所規定之財務報告內容有何差異？

（10 分） 

四、A 為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買賣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 上市公司），為經營策略

之考量擬併購經營同類業務之 B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以下簡稱 B 公司），惟 B 公司

董事會不同意合併案之洽談，故 A 上市公司經董事長甲之規劃，指示由旗下國內外

之 7 家子公司分別轉投資，各買進 B 公司百分之九之股權，於交易後並安排分散於

50 天後才完成股票交割。試檢具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證券交易法對於非合意之強制公開收購行為有何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何在？

（15 分） 
本案 A 上市公司經董事長甲規劃之併購行為構成違反證券交易法之那些規定？

（10 分） 


